附件7

申报人员填写及提交材料要求

业务归属地请选择单位所在地XX州（市）XX县
1.工作单位：按编制所在单位填写，使用全称或规范简称，乡镇单位前面需注明XX县。

2.主管部门：乡（镇）单位主管部门一般为XX县XX乡（镇）人民政府。
3.“现职称”附件处需上传现任职称资格证书。

4.“现聘专业技术岗位”附件处需上传从首次聘任现职称（不是现岗位）以来至2026年12月的专业技术岗位聘书，因特殊原因岗位聘书不全的可上传含工资变动情况的人事信息卡。企业人员只需上传劳动合同。

5.主要工作经历，从参加工作开始填写并提供证明材料。
6.专业技术工作情况：按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四个层次起始时间分别填写，并提供证明材料。
7.“承担课题（项目）情况”处填写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业绩成果，上传的佐证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封面、目录及本人承担部分（须在申报人员姓名处作出明显标记）。同一成果不能在不同位置重复上传。
8.“撰写著作情况”处上传发表的著作封面、封底、完整目录、版权页、编委成员页（若无编委则不用上传）、本人所编（著）的篇、章、节。
9.“撰写论文情况”处上传发表的论文期刊封面、完整目录（标识本人论文题目）、正文全文和封底（录用通知或网页截图不能作为支撑材料）。发表于国外专业期刊的论文或外国语言类论文，须提供全文中文译文。

发表学术成果的出版物应为合法出版物，需上传该出版物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https://www.nppa.gov.cn）—“办事服务”—“从业机构和产品查询”—“期刊/期刊社”查询显示的信息截图。
10.“相关附件”处上传以下材料：

（1）《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业绩成果简表》（县以下单位需加盖县林草局公章）（附件8），所有人必传。

（2）破格申报人员上传经本专业或相近专业2名在职在岗正高级工程师同意推荐的《破格申报推荐函》（附件9）。
（3）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申报人员，上传单位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当年社保缴费记录等能证明用人单位性质及申报人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材料。混合所有制经济单位以控股方确定单位性质，还需上传公司章程等证明材料。
11.可直接扫描上传带红色印章的原件，若是复印件或无印章的相关材料，需在每一页签署单位经办人、日期及“此件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12.上传材料一律使用PDF格式（申报人员电子照片除外），单个文件大小在5MB以内，文件命名格式应与材料内容相关，如：张三身份证.pdf，不按要求扫描上传材料的，按退件处理。

13.申报人员电子照片要求：彩色免冠蓝底证件照，宽高比例为4:5，文件大小为200KB—1MB，像素要求最低480px×600px，最高960px×1200px。



